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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運動科學中心 114年度預算案審查報告（修正本） 

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

華總一經字第 11400011661 號  

一、業務計畫：應依據業務收支、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

，隨同調整。 

二、業務收支： 

(一)業務總收入：1 億 6,789 萬 2 千元，照列。 

(二)業務總支出：1 億 6,669 萬 2 千元，照列。 

(三)本期賸餘：120 萬元，照列。 

三、解繳公庫：無列數。 

四、轉投資計畫：無列數。 

五、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：2,523 萬元，照列。 

六、國庫增撥基金額：無列數。 

七、資金運用：應依據業務收支及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等項之審查結果，隨同調整。 

八、通過決議 9 項： 

(一)114 年度行政法人國家運動科學中心「總支出」預算編列 1 億 6,669 萬 2 千元

，凍結 200 萬元，俟教育部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，始

得動支。 

(二)行政法人國家運動科學中心成立目的主要為運動員提供更多系統化、科學化

的體能訓練、運動防護、物理治療、運動心理及運動營養等支援，讓運動員

的訓練過程更為精準又安全。運動員為了追求比賽成果及創造佳績，除了大

量體能消耗以外，也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，所以建立良好的心理素質及支持

機制，對於運動員比賽表現、長期身心健康都有所助益。運科中心尚未成立

前，作為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的運科處，負責「運動心理諮詢」領域

的專業人員只有 5 名。過去亦有報導指出，全台只有 54 名具備資格的運動心

理諮詢老師，其中不到二成的人能在體育界有全職服務機會。運動心理諮商



 
 2 

需要長期密切追蹤選手狀態、因選手及運動項目「量身量心」打造。然而，

實務上只有有望得獎的項目及選手能分配到心理師，或是只有在選手備賽期

間才得以獲得短期的諮商輔導服務。比起選手身體狀況可依靠儀器檢查，由

檢查結果和數字來證明；選手的心理健康、對運動員的成長和成績影響都難

以被具象化，往往被忽略、不受重視。儘管近年國際頂尖選手現身說法，倡

議後，運動員的「幸福感」逐漸被關注，但當專業人員不到位，選手心理健

康需求更難被看見。近年許多運動員的親身經歷及專家研究都指出，運動員

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及連動運動表現的影響，對運動員的長期生涯發展有所幫

助（包含退役後轉職出路及心理狀態）。爰要求行政法人國家運動科學中心

儘速提升運動心理師員額及勞動條件，進而完備運動員的心理支持制度，並

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。 

(三)行政法人國家運動科學中心 114 年度將運動科學資料庫建置列為重要推動項

目，旨在強化數據整合與應用，並提升運動科技的研發及應用能力。然而，

相關預算案書未完整揭露或說明跨年期計畫的編列資訊，且資料庫建置規劃

尚需更為周延審慎。為確保運動科學資料庫建置符合預算編列規範及推動運

動科技之研發與應用目標，運動科學資料庫建置核屬跨年期計畫，應比照預

算法第 39 條規定進行編列，於預算案中完整揭露相關數據與計畫內容，確保

財務透明及編列狀況完整表達；運科中心亦應針對運動科學資料庫建置的雲

端與地端架構選擇、數據格式整合（含 NoSQL 核心架構）及後續數據留存與

應用，應審慎規劃，並持續進行成效評估，確保建置成果能支援教練、選手

等使用者的需求，並推動運動科學研究的深化應用，並落實 114 年度預期成

果，包括運動科學資料庫應用子系統及數據安全國際認證，並拓展數據應用

範疇，作為運動科技研究及應用的基礎，提升整體運動科學的競爭力與影響

力。爰要求行政法人國家運動科學中心於 3 個月內就運動科學資料庫建置計

畫之規劃進度及預算調整情形，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。 

(四)根據行政法人國家運動科學中心資料顯示，運科中心於 112 年 8 月 1 日設立



 
 3 

，主要目標為推動運動科學研究及應用，提升我國國際運動競爭力，並為國

家優秀運動選手提供培訓與運動科學支援服務。根據其 114 年度預算案，該

中心編列收入 1 億 6,789 萬 2 千元，支出 1 億 6,669 萬 2 千元，預計賸餘 120

萬元。經查：研究人力實際聘用數偏低。截至 113 年 8 月底，運科中心預定

的專業人力聘用進度落後，尤其是運動科學研究處、運動科技與資訊開發處

及運動醫學研究處等研究單位，實際進用研究人員僅為原規劃人數的 20.73%

。為確保運科中心能順利完成其設立任務並推動運動科學的發展，請運科中

心妥善規劃選才並視實際需求審慎辦理招募，確保研究人力能夠達到預期規

模，並有效推動運動科學研究及運動科技之研發。爰要求行政法人國家運動

科學中心就目前面臨的問題提出完整改善規劃及預定期程，於 3 個月內向立

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。 

(五)一、114 年度行政法人國家運動科學中心預算案「用人費用」項下「正式員額

薪資」科目編列 4,872 萬 2 千元，用以支應 64 位專任人員薪資。二、經查運

科中心編制員額 100 人、計畫人力 40 人，依其實際需求分階段進用。然 113

年預計進用編制 53 人、計畫 12 人，截至 113 年 8 月底實際進用編制 43 人、

計畫 5 人；而 114 年度預定員額編制 64 人、計畫 15 人。三、此外，截至 113

年 8 月底，研究單位實際進用 22 人中，17 人為研究人力，占原規劃研究人力

82 人的 20.73%，顯見相關人力聘用進度皆遠不如預期。四、為利推動運動科

學研究及運動科技研發，爰請行政法人國家運動科學中心於 1 個月內向立法

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具體招募人力之書面報告。 

(六)行政法人國家運動科學中心於 2023 年 9 月 16 日正式揭牌，查運科中心編制

員額 100 人、計畫人力 40 人，採分階段進用模式招募人才。然 2024 年預計

進用編制 53 人、計畫 12 人，截至 2024 年 8 月底，實際進用編制 43 人、計

畫 5 人，尚有缺額。2025 年預定員額編制 64 人、計畫 15 人，人員招募有待

加強。而運科中心與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運動科學處任務有別，運科

實務應用交由國訓中心辦理，運科研發規劃由運科中心負責，然截至 2024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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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月底，運科中心之運動科學處、運動科技與資訊開發處、運動醫學研究處，

原規劃研究人力 82 人，實際進用之研究人力僅 17 人，尚有諸多缺額。運科

中心運作已滿 1 年，惟人員招募進用尚待到位，請行政法人國家運動科學中

心加強規劃業務推動需求，辦理人員招募，組成專業運動科學支援團隊，提

供國家隊選手完整且全面之運動科學後勤服務。 

(七)114 年度行政法人國家運動科學中心預算案於業務費用編列預算 1 億 1,024 萬

1 千元。目前，基層運動訓練普遍尚未全面導入運動科學（運科）理念，導致

部分地區仍存過度訓練或過度體罰等問題，且相關新聞層出不窮。作為全國

最高級的運動科學研究機構，國家運動科學中心應積極協助各運動協會推廣

運科理念，並透過教練增能計畫提升基層教練的專業能力與訓練方法。此外

，基於推動運動科學化訓練的原則，目前市場上缺乏由官方擬定的分齡階段

性運動概念指引，致使基層教練及運動訓練機構缺乏統一的標準與依據。國

家運動科學中心應主動協助各運動項目協會，制定適合兒童及青少年不同發

展階段的運動訓練指引，涵蓋科學化訓練原則、階段性目標及避免不當訓練

的具體建議，以提供基層教練參考並規範訓練行為。請國家運動科學中心應

提出具體實施計畫與期程，包括：一、教練增能計畫：協助各運動協會推廣

運科理念，針對基層教練提供持續性培訓，強化專業技能及科學化訓練能力

。二、制定運動訓練指引：分齡階段性地編制適合兒童及青少年的運動訓練

指引，確保符合生理發展規律與運動科學原則。三、推動運科應用普及化：

設計簡單易行的運科工具或指引手冊，讓基層教練及運動訓練機構能輕鬆上

手，逐步建立以運科為核心的訓練文化。爰請行政法人國家運動科學中心於 3

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。 

(八)教育部「行政法人國家運動科學中心」主要業務包括辦理國家優秀運動選手

培訓、參賽所需之運動科學支援服務、健康管理及醫療照護等工作，114 年預

算編列經費計 1 億 1,024 萬 1 千元。惟查，儘管台灣已實施運動防護員認證制

度多年，運動隊伍亦已配備合格之運動防護員，但現役運動員在備戰及比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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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間仍常受傷，如羽球世界球后戴資穎曾受膝傷所苦、舉重奧運金牌郭婞淳

曾因傷陷入低潮、「台灣最速男」楊俊瀚在拿坡里世大運（2019 年）比賽時

受傷，引發足底筋膜炎等，顯見我國運動選手的防護體系仍未臻完善，亟需

檢討改進。請運科中心強化內部專任人員之聘任，須品質數量兼顧。除中心

內開發運科軟體外，應同時兼顧線上運動員之習慣，予以科技支援。應與原

住民族委員會緊密聯繫原住民運動員運科系統的支持，爰請行政法人國家運

動科學中心於 2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。 

(九)行政法人國家運動科學中心之業務推動，除提供專業選手外也應落實於全民

運動，以期增加民眾相關運科知識，並增加我國規律運動之人數。惟運科中

心未有相關對於推廣運科知識至全民運動之規劃，恐不利民眾學習。爰請行

政法人國家運動科學中心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

告。 


